      活出與神百姓相稱的生命       申五1~21

    申命記中摩西在摩押地向新一代以色列百姓立約，這約不單賜給出埃及的一代，也給以後的世世代代，對現在存活之人繼續有效，每個神的兒女完全適用。摩西現在將祝福與咒詛都擺在新一代的百姓面前，遵行所立之約的必蒙福，偏離的必受禍（參十一26～28）。這是西奈之約的重申，必須成為我們生活的守則、信仰的依憑。十誡是神不可更改的道德標準，用來規範人的行為。神設立十誡，是要我們活出與神百姓相稱的生命，便可反映人對神的愛，並使人對神的愛有更深的經歷。耶穌根據申命記六章5節重述這愛的命令，把誡命綜合為一條，就是要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」（太廿二37-39）。保羅也把十誡總結為愛，就是：…愛就完全了律法（羅十三8~10）。所以，十誡在基督教中指示一個路向，使人在其中可表達自己對神的愛，也可經歷神的愛。讓我們從中一起學習明白誡命的內容，活出與神百姓相稱的生命：
    分為兩大部分：第1~4條誡命是向神的義務，簡單的說就是愛神。第5~10條誡命是對人的義務，簡單的說就是愛你的鄰舍。
第一誡：除了耶和華以外，不可有別的神（出二十3；申五7）（神）
明明地禁止我們敬拜別神。
第二誡：禁止拜偶像（出二十4-6；申五8-10）（神）
約翰壹書5章最後一節說，小子們哪,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。在情感上,在心意中只要有任何人事物在你生命中的地位超過神，追求其他的人事物過於追求神，人們有可能崇拜金錢,崇拜人崇拜名譽,地位,權勢等，這就是犯了拜偶像之罪。
第三誡：不可妄稱神的名（出二十7；申五11）（神）
這裡講的正是許多基督徒的不良行為，很多不信主的人也是這樣，你聽過別人這樣說，他們心情不好時,就會說耶穌基督啊（Jesus Christ!, God damn!或OMG!），這是違背十誡的違背神的律法，神說，祂必不以你為無罪。
第四誡：遵守安息日（出二十8-11；申五12-15）（神）
當記念安息日,守為聖日，安息日即休息日，神希望我們有一天休息時間各種方式的休息，花時間給神，敬拜祂。新約教會選擇用每週的第一日
，為什麼?為了記念主耶穌基督的死。
第五誡：孝敬父母（出二十12；申五16）（共同體）
當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。要孝敬父母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，使你得福,在世長壽。
第六誡：不可殺人（出二十13；申五17）（生命）
就是不能謀害他人，你不能因為仇恨,憤怒,敵意就蓄意謀害他人性命，墮胎也算殺人。近來因對社會不滿失業等原因隨機殺人事件愈來愈多。
第七誡：不可姦淫（出二十14；申五18）（性）
神之所以賜給我們律法是為了保護家庭和夫妻關係，不讓關係遭到破壞。耶穌擴大了此一誡命的內涵，祂說,不僅不能有姦淫的行為連淫念都是犯罪，不只如此，即使是心裡對別人起了妄念也是犯了姦淫。
第八誡：不可偷盜（出二十15；申五19）（財產）
拿取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偷盜。如：你若在工作中偷懶沒有盡力，得過且過,偷機取巧只為了矇混過關，若有所保留,就是偷盜。
第九誡：不可作假見證（出二十16；申五20）
這不只包括在法庭宣誓下作出假見證，也包括說別人的閒話不符合事實的閒言閒語、名嘴在電視節目說未經查證之事混淆視聽、耶穌也是因假見證被釘十字架。
第十誡：不可貪婪（出二十17；申五21）
為何這一條列在最後?因為這是一種態度，偷盜是行為,犯姦淫是行為，所有這些包括說謊，都是行為，但是講到貪婪，這是一種心態，你有的,我也想要，所有的罪都始於心態、慾望、渴望、貪慾等。
    基督徒若沒有徹底實踐十誡的誡命，就代表基督徒的倫理缺乏基礎或正在崩解中。從這1~8條誡命的屬性優先順序應為：神＞共同體＞生命＞性＞財產，以神為優先。但現今世俗一般以顛倒了順序：財產＞性＞生命＞共同體＞神，看重金錢財富甚於一切。我們當選擇蒙福的道路，因為謹守遵行誡命與否是蒙福或受禍的關鍵（參申十一26~28），過以神為優先順序的生活，就是以神為中心的生活，靠主恩典帶著感恩的心去遵守十誡愛神愛人，重建基督徒的倫理基礎，活出活出與神百姓相稱的生命。
